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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办理离婚有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两种方式。协议离婚针对的是夫妻双方自愿离婚

的情形，如夫妻双方无法就离婚达成一致意见，要求离婚的一方只能通关诉讼的方式解除婚

姻关系。两种离婚方式的具体规定如下： 

一、协议离婚 

2021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婚姻登记的程序部分，增加了离

婚“冷静期”的规定，根据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有关婚姻登记

规定的通知，离婚登记的程序为： 

（一）申请 

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应当签订书面离婚协议，共同到有管辖权的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申

请，并提供以下证件和证明材料： 

1.内地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中国驻外使（领）馆颁发的结婚证； 

2.符合《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二十九条至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有效身份证件； 

3.在婚姻登记机关现场填写的《离婚登记申请书》。 

有管辖权的登记机关通常是：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 

（二）受理 

婚姻登记机关按照《婚姻登记工作规范》有关规定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材料进行初审。

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提交的证件和证明材料初审无误后，发给《离婚登记申请受理回执

单》。 

（三）冷静期 

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并向当事人发放《离婚登记申请受理回执单》之日起

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离婚登记申请受理回执单》，

向受理离婚登记申请的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自离婚冷静期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未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的，视为撤

回离婚登记申请。 

（四）审查 

自离婚冷静期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当事人应当持规定的证件和材料，共同到婚姻登记

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 

婚姻登记机关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条件执行和审查。 

（四）登记（发证） 

婚姻登记机关按照规定，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 

完成离婚登记，双方即解除婚姻关系。 

二、诉讼离婚 

（一）管辖法院 

1.一般情形 

由被告住所地（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

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

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 

2.特殊情形 

（1）夫妻一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另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可以由原告住所地人民



法院管辖。夫妻双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由被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

院管辖；没有经常居住地的，由原告起诉时被告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2）在国内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婚姻缔结地法院管

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婚姻缔结地或者一方在国内的最后

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3）在国外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国籍所属国法院管

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一方原住所地或者在国内的最后居

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4）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一方居住在国内，不论哪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

讼，国内一方住所地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起诉，国内一方向人民法

院起诉的，受诉人民法院有权管辖。 

（5）中国公民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应由原告或者被告

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6）已经离婚的中国公民，双方均定居国外，仅就国内财产分割提起诉讼的，由主要

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二）诉讼程序 

1.要求离婚的一方向法院提起诉讼；2.法院审核材料后予以立案；3.法院向被告一方送

达诉讼材料；4.被告一方答辩、提交证据材料；5.开庭（正常情况下，双方应亲自出庭，除

非本人不能表达意思的可由其诉讼代理人代为出庭;而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必须向人

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6.宣判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也即调解是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

调解达成协议，法院制作调解书，调解书自男女双方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如经调解双

方无法达成一致的，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准予离婚或不准离婚的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感情尚未破裂，将作出不准离婚的判决。而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

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法院不予受理。 

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情形有：（1）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2）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5）

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经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三）特别规定 

 1.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应当征得军人同意，但是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 

2.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者终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是，

女方提出离婚或者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除外。 

离婚判决书、调解书生效，即解除婚姻关系。 


